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數位課程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2日 104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法規名稱修正〔合併本校「優質數位學習教材與課程製作獎勵辦法」與 

「數位學習教材與課程製作補助辦法」〕及部分條文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29日 106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2日 108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14日 109學年度第 7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法規名稱修正及部分條文修正) 

一、本校為鼓勵教師發展具特色之數位課程，促進教學多元應用，接軌國際教育潮流，有效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數位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申請對象 

本辦法可申請之對象為本校專任、專案及兼任教師。 

三、數位課程定義 

(一) 課程之教學內容可採影音、簡報或動畫等數位教材，並配合線上點名、測驗、討論、

繳交作業等線上互動及評量相關機制等方式實施。 

(二) 課程依每週教學進度設計數段小單元課程教材影片，每段影片長度約為五至十五分鐘，

總課程影音時數應為六小時以上，可彈性規劃，不採用隨堂錄影。 

四、申請方式 

(一) 申請教育部或其他機關專案徵件計畫：透過校內徵件流程申請，經教學發展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進行審查後，再依據主辦機關之徵件辦法，由學校統一提出申請。 

(二) 申請校內數位課程：授課教師應於校內公告受理申請期間提交申請表、課程發展規劃

書及課程介紹短片，經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審核通過即可實施，每位教師一次至多以

二門課程為申請原則。 

五、補助及獎勵 

(一) 第一次開課之課程，由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審核，數位課程時數十二小時(含)以上者，

每門課程最高補助新臺幣十五萬元；數位課程時數六小時(含)以上，但未達十二小時

者，每門課程最高補助新臺幣十萬元。 

(二) 獲補助並執行完畢之課程，其教材更新比例達三分之一者，得經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

審核後，每門課程最高補助五萬元，但以三年一次為限，同一門課程最多補助三次。

修改比例是否達三分之一，由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認定。 

(三) 本辦法之補助經費包含教師錄製鐘點費、課程助教費、課程製作費用及設備費等相關

支用項目。惟經費編列以教師錄製鐘點費不得超過總補助百分之十，設備費不得超過

總補助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四) 本辦法補助之計畫與經費執行期程為一年。 

(五)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相關計畫補助款或本校相關經費，本委員會得視執行需求

及當年度計畫經費預算予以調整核定補助金額。 

  



六、權利與義務 

(一) 接受本辦法補助之數位課程，需開設於本校數位學習平台，並由教務處協助設置於指

定之國內、外之線上課程平台。 

(二) 受獎(補)助之數位課程須至少完整執行一次，並須經由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進行期中

及期末考核，考核項目由本中心另訂之。 

(三) 上述申請案需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依本校會計規定檢據辦理核銷請款事宜。 

(四) 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教材電子檔(影像檔、簡報檔、PDF、動畫等數位格式)及

書面資料，且配合教學發展中心協助成果發表或展示，以達教學資源相互觀摩之效。 

(五) 若期中及期末考核未通過或成果未繳交者，應繳回補助款項。 

(六) 獲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或曾開設於國內、外線上課程平台執行成效優良者得以列

入申請補助審核依據。 

七、尊重智慧財產 

(一) 所申請之數位課程不得有抄襲、改作或其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如涉及使用著作

權之糾紛時，悉由受獎勵(補助)人員自負法律責任。 

(二) 經審核通過開設之數位課程，其智慧財產權為本校所有；著作人格權屬開課教師所有

並須簽立授權同意書供學校平台播放或認證送審使用。 

(三) 如因課程需要，需引用本校其他教師之教材，需取得作者同意並簽立引用授權書，方

得使用。 

八、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或另訂辦法施行細則補充。 

九、本辦法經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